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 2 号
——职业道德概念框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建立职业道德概念框 架，指导注册会计师遵循职业道德基本原则，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
职业道德概念框架是指解决职业道德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用以指导注册会计师：
（一）识别对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不利影响；
（二）评价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
（三）必要时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不利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受的 水平。
第三条
在运用职业道德概念框架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运用职业 判断。
第四条
如果发现存在可能违反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情形，注册 会计师应当评价其对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不利影响。在评价不利影响 的严重程度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从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五条
如果认为对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不利影响超出可接受 的水平，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是否能够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不利影响或 将其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第二章
对遵循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对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遵循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不利影响。不利影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因注册会计师提供服务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可能对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包括自身利益、自我评价、过度推介、密切关系和外在压力。
第七条
自身利益导致不利影响的情形主要包括：
（一）鉴证业务项目组成员在鉴证客户中拥有直接经济利益；
（二）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过分依赖某一客户；
（三）鉴证业务项目组成员与鉴证客户存在重要且密切的商业关 系；
（四）会计师事务所担心可能失去某一重要客户；
（五）鉴证业务项目组成员正在与鉴证客户协商受雇于该客户；
（六）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就鉴证业务达成或有收费的协议；
（七）注册会计师在评价所在会计师事务所以往提供的专业服务 时，发现了重大错误。
第八条
自我评价导致不利影响的情形主要包括：
（一）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客户提供财务系统的设计或操作服务 后，又对系统的运行有效性出具鉴证报告；
（二）会计师事务所为客户编制原始数据，这些数据构成鉴证业 务的对象；
（三）鉴证业务项目组成员担任或最近曾经担任客户的董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
（四）鉴证业务项目组成员目前或最近曾受雇于客户，并且所处职位能够对鉴证对象施加重大影响；
（五）会计师事务所为鉴证客户提供直接影响鉴证对象信息的其 他服务。
第九条
过度推介导致不利影响的情形主要包括：
（一）会计师事务所推介审计客户的股份；
（二）在审计客户与第三方发生诉讼或纠纷时，注册会计师担任 该客户的辩护人。
第十条
密切关系导致不利影响的情形主要包括：
（一）项目组成员的近亲属担任客户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二）项目组成员的近亲属是客户的员工，其所处职位能够对业 务对象施加重大影响；
（三）客户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所处职位能够对业务对象施 加重大影响的员工，最近曾担任会计师事务所的项目合伙人；
（四）注册会计师接受客户的礼品或款待；
（五）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高级员工与鉴证客户存在长期业 务关系。
第十一条
外在压力导致不利影响的情形主要包括：
（一）会计师事务所受到客户解除业务关系的威胁；
（二）审计客户表示，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不同意对某项交易的会 计处理，则不再委托其承办拟议中的非鉴证业务；
（三）客户威胁将起诉会计师事务所；
（四）会计师事务所受到降低收费的影响而不恰当地缩小工作范围；
（五）由于客户员工对所讨论的事项更具有专长，注册会计师面 临服从其判断的压力；
（六）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告知注册会计师，除非同意审计客户 不恰当的会计处理，否则将影响晋升。
第三章   应对不利影响的防范措施
第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运用判断，确定如何应对超出可接受 水平的不利影响，包括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不利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 受的水平，或者终止业务约定或拒绝接受业务委托。
在运用判断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一个理性且掌握充分信息 的第三方，在权衡注册会计师当时可获得的所有具体事实和情况后， 是否很可能认为这些防范措施能够消除不利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 受的水平，以使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不受损害。
第十三条
应对不利影响的防范措施包括下列两类：
（一）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规定的防范措施；
（二）在具体工作中采取的防范措施。
第十四条
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规定的防范措施主要包括：
（一）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必需的教育、培训和经验要求；
（二）持续的职业发展要求；
（三）公司治理方面的规定； 
（四）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五）监管机构或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监控和惩戒程序；
（六）由依法授权的第三方对注册会计师编制的业务报告、申报 资料或其他信息进行外部复核。
第十五条
在具体工作中，应对不利影响的防范措施包括会计师 事务所层面的防范措施和具体业务层面的防范措施。
第十六条
会计师事务所层面的防范措施主要包括：
（一）领导层强调遵循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二）领导层强调鉴证业务项目组成员应当维护公众利益；
（三）制定有关政策和程序，实施项目质量控制，监督业务质量；
（四）制定有关政策和程序，识别对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不利影 响，评价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不利影响或将其降 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五）制定有关政策和程序，保证遵循职业道德基本原则；
（六）制定有关政策和程序，识别会计师事务所或项目组成员与 客户之间的利益或关系；
（七）制定有关政策和程序，监控对某一客户收费的依赖程度；
（八）向鉴证客户提供非鉴证服务时，指派鉴证业务项目组以外 的其他合伙人和项目组，并确保鉴证业务项目组和非鉴证业务项目组 分别向各自的业务主管报告工作；
（九）制定有关政策和程序，防止项目组以外的人员对业务结果 施加不当影响；
（十）及时向所有合伙人和专业人员传达会计师事务所的政策和程序及其变化情况，并就这些政策和程序进行适当的培训；
（十一）指定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监督质量控制系统是否有效运 行；
（十二）向合伙人和专业人员提供鉴证客户及其关联实体的名 单，并要求合伙人和专业人员与之保持独立；
（十三）制定有关政策和程序，鼓励员工就遵循职业道德基本原 则方面的问题与领导层沟通；
（十四）建立惩戒机制，保障相关政策和程序得到遵守。
第十七条
具体业务层面的防范措施主要包括：
（一）对已执行的非鉴证业务，由未参与该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进 行复核，或在必要时提供建议；
（二）对已执行的鉴证业务，由鉴证业务项目组以外的注册会计 师进行复核，或在必要时提供建议；
（三）向客户审计委员会、监管机构或注册会计师协会咨询；
（四）与客户治理层讨论有关的职业道德问题；
（五）向客户治理层说明提供服务的性质和收费的范围；
（六）由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或重新执行部分业务；
（七）轮换鉴证业务项目组合伙人和高级员工。
第十八条
下列防范措施也有助于识别或制止违反职业道德基 本原则的行为：
（一）监管机构、注册会计师协会或会计师事务所建立有效的公开投诉系统，使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和员工以及公众能够注意到违反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行为；
（二）法律法规、职业规范或会计师事务所政策明确规定，注册 会计师有义务报告违反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行为。
第十九条
注册会计师可以根据业务的性质考虑依赖客户采取 的防范措施，但是仅依赖客户的防范措施，不可能将不利影响降低至 可接受的水平。
第二十条
客户通过制定政策和程序采取的防范措施主要包括：
（一）要求由管理层以外的人员批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二）聘任具备足够经验和资历的员工，确保其能够作出恰当的 管理决策；
（三）执行相关政策和程序，确保在委托非鉴证业务时作出客观 选择；
（四）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必要的沟 通，并对其服务进行适当的监督。
第四章  道德冲突问题的解决
第二十一条
在遵循职业道德基本原则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解决 遇到的道德冲突问题。
第二十二条
在解决道德冲突问题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下列 因素：
（一）与道德冲突问题有关的事实；
（二）涉及的道德问题；
（三）道德冲突问题涉及的职业道德基本原则；
（四）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解决道德冲突问题的程序；
（五）可供选择的措施。 在考虑上述因素并权衡可供选择措施的后果后，注册会计师应当
确定适当的措施。如果道德冲突问题仍无法解决，注册会计师应当考 虑向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适当人员咨询。
第二十三条
如果与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或外部单位存在道德冲 突，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是否与会计师事务所领导层或外部单位治理 层讨论。
第二十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记录涉及的道德冲突问题、解 决问题的过程，以及作出的相关决策。
第二十五条
如果某项重大道德冲突问题未能解决，注册会计师 可以考虑向注册会计师协会或法律顾问咨询。
第二十六条
如果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都无法解决道德冲突问 题，注册会计师不得再与产生道德冲突问题的事项发生牵连。在这种 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是否退出项目组或不再承担相关任务， 或者向会计师事务所提出辞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守则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